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發表。

以下為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路橋集團國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登載
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之《路橋集團國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國交通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換股吸收合併本公司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的公告》、《路橋集團國際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關於公司股票連續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及《路橋集團國際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關於換股吸收合併報告書的修訂說明》，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文生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周紀昌、劉起濤、傅俊元、張長富、陸紅軍#、袁耀輝#、
鄒喬#、劉章民#及梁創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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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 月 30 日，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

股吸收合并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26 号），

核准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交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本

公司的方案。 

另外，本公司接到中交股份通知，中交股份已于同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25 号），核准中交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A股方案。 

本公司将尽快实施换股吸收合并事宜，并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监管机构的要求妥善办理相关手续，提请投

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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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25 号文和证监许可[2012]126

号文核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交股份”）将首次公开发行 A股并换

股吸收合并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中交股份已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及摘要、《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并正式启动发行相关工作。发行期间，中交股份将按照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鉴于中交股份的发行价格

将直接影响其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的换股比例，为避免发行进程对本公司股价带

来的重大影响，同时确保后续现金选择权及中交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的顺利

实施，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起开始连续停牌，直至中交股份发行价

格及与本公司的换股比例确定后申请复牌，预计复牌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7 日，

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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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交股份”）和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路桥建设”）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最新进展，并结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10673 号）、《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方案反馈意见的函》

（上市部[2011] 305 号）及其他审核反馈意见，对《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暨换股吸收合并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草

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

股暨换股吸收合并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简称“换股吸收合

并报告书”）。补充和完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因路桥建设 2010 年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故本次交易路桥建设换股

价格和现金选择权价格分别调整为 14.50 元/股和 12.29 元/股。 

2、补充披露了中交股份和路桥建设债权债务处置方案及处理情况。 

详见“重大事项提示，一、特别提示，（五）债权人保护”和“第三节 本次交易

的基本情况，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二）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概况，14、债

权人的保护”。 

3、补充披露了产业政策调整风险。 

详见“第二节 风险因素，二、存续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三）产业政策调

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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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充披露了中交股份利比亚项目的基本情况和风险规避措施。 

详见“第二节 风险因素，二、存续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七）国际经济及

政治局势变化风险”和“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三、主要业务情况介绍，（一）中

交股份主要业务情况，2、基建建设业务情况”。 

5、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情况对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主要批准程序进行

了调整。  

详见“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6、调整了中交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的发行方案，更新了本次交易前后中

交股份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详见“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一）中交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方案概况”和“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三、本次

交易的主要内容，（三）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前后中交股份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7、补充披露了中交股份异议股东退出请求权的方案和处理情况。 

详见“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二）换股

吸收合并方案概况，12、中交股份异议股东退出请求权”。 

8、补充披露了存续公司对路桥建设资产、负债、业务、资质等承继的具体

方案。 

详见“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二）换股

吸收合并方案概况，15、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的处置原则”和“第九节 董事会

讨论与分析，二、被合并方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9、根据中交股份和路桥建设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情况，补充披露

了中交股份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止最近三年及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截至 201

1 年 6 月 30 日止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备考财务报表，中交股份 2011 年经审核

的盈利预测报告及附注，路桥建设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

财务报表，并据此修订了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相关财务数据。 

详见“第四节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基本情况”、 “第五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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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合理性分析”、“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第九节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10、根据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中交股份和路桥建设的基本情况，更新了换

股吸收合并报告书中相关内容。 

详见“第四节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基本情况”。  

11、补充披露了中交股份合规经营情况。 

详见“第四节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基本情况，一、中交股份，（五）合规经

营情况”。 

12、补充披露了路桥建设对外担保详细情况。 

详见“第四节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基本情况，二、路桥建设，（七）路桥建

设对外担保情况”。 

13、补充披露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关于风险溢价的合理性分析。 

详见“第五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及合理性分析，二、本次交易的合理性分

析，（三）路桥建设换股价格的合理性分析”。 

14、补充披露了中交股份换股价格及换股比例敏感性分析。 

详见“““重大事项提示，二、特别风险提示，（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可能导致

投资损失的风险”和“““第五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及合理性分析，二、本次交易的

合理性分析，（四）中交股份换股价格的合理性分析”。 

15、根据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中交股份和路桥建设的资产、业务情况及数

据，更新了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的相应内容，并对中交股份和路桥建设的资产和

业务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详见“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  

16、补充披露了路桥建设暂未取得房产证的房产情况。 

详见“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六、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资产情况，（二）

主要房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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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补充披露“天定高速”事件的核查情况。 

详见“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九、质量控制情况，（一）中交股份质量控制情

况”。 

18、根据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中交股份和路桥建设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情况及数据，更新了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的相应内容。 

详见“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19、根据最新情况对中交股份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现金流量及期后事项进

行了修改和补充。 

详见“第九节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一、本次交易前中交股份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的讨论与分析”。 

20、补充披露了中交股份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详见“第九节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一、本次交易前中交股份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的讨论与分析，（一）财务状况分析，3、非流动资产构成分析”。 

21、补充披露了“乳山港”事件情况进展。 

详见“第九节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一、本次交易前中交股份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的讨论与分析，（四）重大担保、诉讼、或有事项和期后事项对中交股份的

影响”。 

22、补充披露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公

司治理等方面的整合计划。 

详见“第九节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四、本次交易对存续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

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一）存续公司的整合”。 

23、补充披露了中交股份分红回报规划及合理性分析。 

详见“重大事项提示，一、特别提示”和“第九节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六、股

东未来分红回报分析”。 

修订后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暨换股吸收合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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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全文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

e.com.cn)上。投资者在阅读和使用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时，应以本次披露的换股

吸收合并报告书内容为准。 

 

 

 

 

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